
本會法規委員會 104年第 2次會議會議紀錄 
一、時間：104年 10 月 6日（星期二）下午 2時整 

二、地點：本會 4 樓會議室 

三、主席：黃主任委員慶東               記錄：顏淑惠 

四、出席委員及列席人員：如簽名單 

五、審議事項： 

（一） 「放射性物料管制收費標準」第七條修正草案 

（二） 「核子事故分類與應變及通報辦法」修正草案 

六、結論： 

審議「放射性物料管制收費標準」第七條修正草案部分 

  （一）總說明，請增列敘明依規費法第七條、第十條規定辦理本

案修正。 

（二）條文對照表說明二，請刪除「參考現行條文第八條規定」

一詞，並請於適當之處增列「經檢討現行所收取審查費額

度與實際審查所支出額度不符比例原則，為反應實際管制

成本爰以調整收費。」 

審議「核子事故分類與應變及通報辦法」修正草案 

（一） 總說明請就主席提出及配合委員於會議中對修正條文建

議修正之內容，整體考量後再加以修正。 

（二） 條文對照表 

1、修正名稱調整為「核子事故分類通報及應變辦法」。 

      2、修正條文第一條、第二條未修正，惟第一條現行條文漏繕

「故」字，請補正。 

      3、修正條文第三條調整為兩項 

（1） 第一項修正為「中央主管機關應依核子事故可能之

影響程度訂定核子事故分類基準（如附件）。」；

附件「核子事故分類基準」保留，請以實務立場檢

視其妥適性；另基準內容有「不適用」一詞，應補

強其意義，以資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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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二項修正為「核子反應器設施經營者（以下簡稱

經營者）應依前項核子事故分類基準擬訂歸類及研

判程序，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4、修正條文第四條、第五條，未修正。 

5、修正條文第六條刪除「或有發生之虞」之規定，與本法第

二十三條及施行細則第十三條第十四條規定不符，另條文

最後增列「並註明事故之國際核能事件分級級別及廠界環

境輻射監測值」規定，要求經營者必須於事故發生十五分

鐘內之通報中，註明上述之事件分類級別及廠界環境輻射

監測值，似非合理，故本條保留，請承辦單位再行考量修

正，說明文字亦請配合調整。 

      6、修正條文第七條，第一句文字建議將名詞置於動詞前修正 

為「核子事故發生時」。 

      7、修正條文第八條 

（1）修正為「中央主管機關接獲核子事故通報後，應視事

故狀況通知各緊急應變組織及參與緊急應變作業之機

關，並依災害緊急通報作業規定通報行政院。」。 

（2）說明應補強刪除現行條文通知或通報地方主管機關、

各指定之機關、各緊急應變組織、行政院災害防救委

員會之理由。 

      8、通過刪除現行條文第九條，並請於說明補強刪除之理由。 

      9、修正條文第九條 

（1）第一項修正為「緊急戒備事故發生時，中央主管機關

接獲經營者通報後，除依前條規定辦理通知作業外，

並依事故狀況及影響程度，成立緊急應變小組及完成

核子事故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二級開設，展開各項緊急

應變作業。」；說明文字請配合調整。 

（2）第二項照案通過。 

10、修正條文第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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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修正條文第三項併入第一項，修正為「廠區緊急事故

或全面緊急事故發生時，核子事故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接獲經營者通報後，除依第八條規定辦理通知作業

外，應完成一級開設，進行各項緊急應變作業。」。 

（2）第二項刪除「赓續」一詞。 

（3）第三項刪除。 

（4）說明請配合條文之修正內容調整修正。 

    11、現行條文第十二條已移列修正條文第十條規定，故本列請整 

列刪除。 

12、修正條文第十一條 

（1）修正為「因地震、海嘯或其他災害倂同發生核子事故

時之通報及動員應變，視災害規模大小，除依前五條

規定辦理外，並依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規定辦

理。」。 

（2）說明二「震災」修正為「地震」。 

13、修正條文第十二條 

（1）修正為「熱功率在一萬千瓦以下之研究用核子反應器，

其核子事故分類、通報及應變事項，除依研究用核子反

應器設施緊急應變管制辦法…。」。 

（2）說明請配合調整修正。 

14、修正條文第十三條劃底線修正為「本辦法自 發布 日施行。」，

並補強說明。 

七、散會。（下午四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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